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参与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基金”）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米基金销

售”）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情况，中欧基金决定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增加数米基金销售为中欧旗下下述

基金的代销机构并参与其日常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特别注明除外）。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１６６００１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６００２

中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０３

１６６００４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Ｃ

（

注

：

不收取申购费

，

故不参与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１６６００５

中欧价值发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０６

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６００７

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６００８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６００９

中欧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６０１０

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１１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１２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注

：

暂不参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基金转换业务及相

关费率优惠活动

）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其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以及其他相关公告。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数米基金销售上线试业，投资者可以通过数米基金销售办理开户、申购（含定期定额申

购）、赎回、转换等业务。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数米基金销售的相关规定。

一、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１

、凡申请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须开立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

已开立上述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可以通过数米基金销售申请办理此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数米基金销售的相关规

定。

２

、通过数米基金销售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额为

２００

元人民币（含申购费）。本业务不受日常

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３

、定投业务不收取额外费用，申购费率适用于所定投基金的正常申购费率，计费方式等同于正常的申购业务。

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请参见各相关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二、基金转换业务

１

、基金转换是基金管理人给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条件

将其持有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为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的基金份额的行为。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

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注册

登记的基金，且申请当日拟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处于正常交易状态，转出份额必须为可用份额，否则申请无效。

目前场内不支持基金转换业务。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另一只基金，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

限制。单笔转出申请不得少于

１００

份，若某笔转换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托管的单只基金余额不足基金管理人规定

的最低持有份额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销售机构托管的该基金剩余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３

、基金转换费用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当转出基金申购费

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

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投资者可以发起多次基金转换业务，基金转

换费用按每笔申请单独计算。本公司可相互转换基金、转换方式、费率标准及具体计算公式等以本公司开放式基金

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为准，或由本公司另行确定后予以公告。

４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具体规则，敬请投资者详细阅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及其他

相关公告。

三、费率优惠方式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 中欧旗下部分基金参与数米基金销售开展的基金申购费率与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具体事项如下：

１

、优惠活动时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起持续进行，具体结束时间另行公告。

２

、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销售申购或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基金，申购费率或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享有

４

折优惠。若享有

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若享有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三、重要提示

１

、本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的网上交易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的转换费率

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２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数米基金销售所有，上述优惠活动结束后是否展期，敬请投资者留意数米基金

销售及本公司的有关公告。

３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 咨询数米基金销售销售网点；

２

、 登录数米基金销售网站：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

３

、 致电数米基金销售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１２３

；

３

、登录中欧基金网站：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４

、致电中欧基金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６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

９

名董事全部出席

会议，监事会部分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高少兵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三环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为减轻公司融资压力，有效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公司向三环集团公司申请，三环集团公司决定对本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资助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 用于公司新建厂房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降

５％

，同时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相应

抵押或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方董事梅汉生、袁宏亮、杨跃华回避表决，其余

６

名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在原《公司章程》第八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的基础上将利润分配

方案做进一步详细说明，具体见《公司章程修正案》。

此议案尚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星期二）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见《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

５

人，

实到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三环集团公司向

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经公司申请，三环集团公司决定对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助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用于公司新建

厂房及补充流动资金等。

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降

５％

，同时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相应

抵押或质押（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监事会认为，此次三环集团公司为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用于公司新建厂房及补充流动资金等，有利于减轻

公司融资压力，有效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加强公司资金实际使用需求，减少目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对

公司产生的影响，有效增强公司现金流情况。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交易内容：

三环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助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

●

关联人回避事宜：在关联方三环集团公司任职的关联董事梅汉生、袁宏亮、杨跃华回避议案的表决。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三环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利率原则上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

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降

５％

，具体参照相关协议执行。 预计发生利息额约为

２

，

８５０

万元，较按银行贷款利

率计算发生利息额约

３

，

０００

万元减少了约

１５０

万元，同时公司无需对该贷款提供相应抵押或质押。

目前相关协议尚未签订，上述有关优惠政策将作为协议的重要条款。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名称：

三环集团公司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三环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资助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

（四）交易各方关联关系

三环集团公司持有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公司

９５％

股权，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７．４２％

股权，是本公

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对关联交易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三环集团公司

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有关制度的规定，关联董事

梅汉生、袁宏亮、杨跃华回避议案的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限额，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

三、关联方介绍

名称：三环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６

号

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法定代表人：舒健

注册资本：

２０

，

５８１

万元

经营范围：机械、机电设备制造、销售；批发零售汽车、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木材、煤炭、重油、化工轻工材料（不含民爆物品）、机电产品、仪器仪表、日用百货、通讯器材、计算机及配套

设备；汽车生产及汽车改装、维修、检测；商品车接送服务；计算机网络工程安装；房地产开发；食品饮料加工；宾

馆、旅游开发、服务及其业务培训服务；汽车运输；机械、电子新产品开发及其信息服务；自营和代理内销商品范围

内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外贸易和转口贸易；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及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以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并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经营

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的限持证经营）。

三环集团公司是由湖北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全资国有企业，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资产总额

１

，

３７０

，

１３０．０２

万元，净资产

４４２

，

９０５．０９

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３５１

，

０６０．５８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三环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

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降

５％

，同时公司无需对该项财务资助提供相应抵押或质押。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此次三环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将主要用于公司工业园一期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 此次关联

交易能加强公司资金实际使用需求，减少目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对公司产生的影响，有效增强公司现

金流情况。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将会产生积极影响。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交易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２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三环集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务等

进一步划分

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预

计总金额

（

万元

）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

％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实际发

生金额

（

万元

）

销售产品 销售轴承 湖北三环车桥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 １．５０％ ４０５．２５

销售产品 销售轴承

湖北三环汽车方向机有限公

司

６０ ０．０５％ ２０．９１

销售产品 销售轴承 湖北三环离合器有限公司

２５０ ０．３％ ０

采购设备 采购设备 湖北三环成套贸易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７０％ １７０９．９７

采购原材料 采购热轧轴承钢 湖北省金属材料总公司

４００ １．５％ ３５４．４５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根据《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拓宽筹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满足公司运营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对公司长远发展非常有益。此项交易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故同意该事项。

２

、在董事会审议本项关联交易前，已事先取得了我们的认可。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经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后实施。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五届监事会第四会议决议；

３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８

证券简称：襄阳轴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召开的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

（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半小时到达开会地点，办理登

记手续）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轴承路

１

号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的，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２．

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

１

）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的五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２

）法人股东凭持股凭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表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均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下午

５

：

００

以前收到为准。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孟杰

联系电话：

０７１０－３５７７６７８

联系传真：

０７１０－３５６４０１９

（传真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联系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襄城区轴承路

１

号

邮政编码：

４４１０００

２．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

权其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若本人（单位）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做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对该议案

行使表决权。

本人（单位）对下述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内划“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２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１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发出，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北京龙熙温泉度假酒店会议室现场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实

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７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璟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置换公司本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公司本部可直接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建设募投项目“汽车内外饰件产能扩充项目”。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资金情况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

８８０

万元收购香港腾丰有限公司所持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转让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收购先由公司以上述超募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

香港威卡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威卡威”）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再由香港威卡威用该部分资金收购香港腾

丰有限公司所持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本次股权收购尚待取得商务部门的批准。 授权董事长李璟瑜先生根据审批部门的要求相应修订股权转让协

议。

本次股权收购情况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阿尔洛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

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威卡威”）所持北

京阿尔洛汽车零部件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２

，

８２６

万元，以评估值为依据。

表决结果：赞成

７

票，占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

３

，

２７２

万元收购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所持北京威

卡威

２５％

的股权，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经转让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收购先由公司以上述超募资金对香港威

卡威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由香港威卡威用该部分资金收购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所持

北京威卡威

２５％

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尚待取得商务部门的批准。授权董事长李璟瑜先生根据审批部门的要求相

应修订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股权收购及关联交易情况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次收购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盖特

．

麦尔

／Ｇｅｒｔ Ｍａｙｅｒ

、克鲁夫特

／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ｒｕｆｔ

予以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占全体非关联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

８４３

万元收购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

司

２５％

的股权，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经转让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收购先由公司对香港威卡威进行增资，增资

完成后， 香港威卡威以上述超募资金收购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

权。 本次股权收购尚待取得商务部门的批准。 授权董事长李璟瑜先生根据审批部门的要求相应修订股权转让协

议。

本次收购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盖特

．

麦尔

／Ｇｅｒｔ Ｍａｙｅｒ

、克鲁夫特

／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ｒｕｆｔ

予以了回避表决。

本次股权收购及关联交易情况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占全体非关联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２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

少数股东权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

公司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述

３

家子公司的少数股

东权益，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收购子公司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中环零部件”）少数股东权益

一、交易概述

１

、经与腾丰有限公司协商，公司拟以首次公开发行的部分超募资金收购腾丰有限公司所持中环零部件

３０％

的股权，收购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

２

、依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３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环零部件的股权价值共计人民币

７

，

３９５．５４

万元，核减评估基准日至协议签署日间中环零部件对股东的

分红后，公司因本次收购中环零部件

３０％

的股权共需向腾丰有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８８０

万元。

３

、鉴于中环零部件为中外合资企业，其经营期限尚未满

１０

年，为了保持其中外合资企业身份，公司拟以超募

资金

８８０

万元先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威卡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威卡威”）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由香

港威卡威用该部分资金收购香港腾丰有限公司所持中环零部件

３０％

的股权。

４

、本次股权收购尚待取得商务部门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腾丰有限公司注册地为中国香港，住所为香港九龙官塘道

３６９

号毅力工业中心

１０

号楼

Ｕ

室，法定代表人为董

事长陈樑。

腾丰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中环零部件目前注册资本

１２０

万港元，其中公司持股

７０％

，腾丰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法定代表人为李璟瑜，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庄村村委会北

５００

米。 公司经营范围：开发、生产高质量汽车零部件，及其产品的售

后服务。

中环零部件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总资产

１４３

，

１１７

，

４８７．５１

所有者权益

４６

，

４８８

，

８０３．３１

营业收入

２０６

，

５０７

，

１６４．８４

利润总额

１２９

，

２４１

，

６９７．６８

净利润

９６

，

６３６

，

７３７．１３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腾丰有限公司与香港威卡威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转让标的：腾丰有限公司将其所持中环零部件

３０％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香港威卡威持有。 转让后，腾丰有限

公司不再是中环零部件的股东，香港威卡威依法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２

、转让价格：本次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香港威卡威应支付给腾丰有限

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捌佰捌拾万元整（

￥８８０

万元）。

３

、利润分配：协议签署后，在股权转让期间，标的公司中环零部件不得作出利润分配的决定。本次股权转让交

割完成日前标的公司产生的利润均由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４

、价款支付：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

３０

日内，由香港威卡威向腾丰有限公司足额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股权

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由各方依法予以承担。

５

、协议的生效：协议经有权商务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环零部件目前主要从事铝棒业务，为公司铝型材的生产提供原材料。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加大公司铝棒业

务的发展力度，提升公司各业务环节的整合效率，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二）收购子公司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北京威卡威”）少数股东权益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为了强化对子公司的整合、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中方股东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所

持北京威卡威

２４％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持有，使得公司持有北京威卡威的股权比例提升至

７５％

，转让价格以当时的

评估值为依据。 为了保持北京威卡威的中外合资企业身份， 中外双方股东当时同意暂保留外方股东所持北京威

卡威

２５％

的股权， 待时机成熟后再由外方股东将其所持北京威卡威

２５％

的股权按公允价格转让给公司持有。 因

此，本着公允、对等的原则，经中外双方股东协商，将按照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当年转让北京威卡威股权时的价

格来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同时需核减掉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北京威卡威向外方股东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经转让双

方最终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３

，

２７２

万元。

２

、北京威卡威为中外合资企业，其合资年限尚未满

１０

年，为了保持其中外合资企业身份，公司本次使用超募

资金收购外方所持北京威卡威

２５％

的股权拟通过香港威卡威进行，即：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计人民币

３

，

２７２

万元

对香港威卡威进行增资 ； 增资完 成后 ， 香 港威 卡威 用该部 分资 金收 购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所持北京威卡威

２５％

的股权。

３

、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为公司德方主要股东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

因此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

在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盖特

．

麦尔

／Ｇｅｒｔ Ｍａｙｅｒ

、克鲁夫特

／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ｒｕｆｔ

回避了表决。

４

、本次股权收购尚待取得商务部门的批准。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中文名称为“民间公司中国国际”）为德国威卡威集团公司在摩纳哥出资

成立，该公司仅为持有北京威卡威股权而设立，无其他经营活动。

德国威卡威集团公司持有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７６％

的股权， 为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３５．２５％

股权， 为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为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北京威卡威为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８

日成立，注册资本

３００

万欧元，实收资本

３００

万欧元。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庄村村委会北

５００

米，法定代表人为李璟瑜，经营范围：生产汽车零部件。

北京威卡威目前主要从事塑料件、不锈钢件的生产，其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欧元

）

出资比例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２５ ７５％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７５ ２５％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

北京威卡威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度

总资产

３３０

，

４６８

，

８３２．２７

所有者权益

２７２

，

８８１

，

３５１．７８

营业收入

４３９

，

２９８

，

４９４．５４

利润总额

１０６

，

５５２

，

７２５．８２

净利润

８２

，

４３１

，

９３８．６２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与香港威卡威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如下：

１

、转让标的：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将其所持北京威卡威

２５％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香港威卡威持有。

转让后，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不再是北京威卡威的股东，香港威卡威依法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

务。

２

、转让价格：本次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转让双方本着公允、合理的

原则协商确定为人民币叁仟贰佰柒拾贰万元（

￥３

，

２７２

万元）。

３

、利润分配：协议签署后，在股权转让期间，标的公司北京威卡威不得作出利润分配的决定。本次股权转让交

割完成日前标的公司产生的利润均由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４

、价款支付：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

３０

日内，由香港威卡威向

Ｓｏｃｉｅｔｅ Ｃｉｖｉｌｅ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足额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 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由各方依法予以承担。

５

、协议的生效：协议经有权商务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北京威卡威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中的塑料件、橡胶件业务，是公司的骨干成员单位之一，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业务持续增长具有较强的贡献。 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增强主营业务持续经

营能力，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三）收购子公司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以下称“埃贝斯乐铝材”）少数股东权益

一、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为了强化对子公司的整合、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中方股东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其所

持埃贝斯乐铝材

２４％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持有，使得公司持有埃贝斯乐铝材的股权比例提升至

７５％

，转让价格以当

时的评估值为依据。 为了保持埃贝斯乐铝材的中外合资企业身份， 中外双方股东当时同意暂保留外方股东所持

埃贝斯乐铝材

２５％

的股权， 待时机成熟后再由外方股东将其所持埃贝斯乐铝材

２５％

的股权按公允价格转让给公

司持有。 因此，本着公允、对等的原则，经中外双方股东协商，将按照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当年转让埃贝斯乐铝

材股权时的价格来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 同时需核减掉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埃贝斯乐铝材向外方股东实际派发的现

金红利，经转让双方最终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８４３

万元。

２

、埃贝斯乐铝材为中外合资企业，其合资年限尚未满

１０

年，为了保持其中外合资企业身份，公司本次使用超

募资金收购外方所持埃贝斯乐铝材

２５％

的股权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威卡威进行，即：公司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

币

８４３

万元对香港威卡威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香港威卡威用该部分资金收购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埃贝斯乐铝材

２５％

的股权。

３

、转让方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直接持有公司

３５．２５％

股权，为公司的关联方，

因此本次股权收购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董事会

在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盖特

．

麦尔

／Ｇｅｒｔ Ｍａｙｅｒ

、克鲁夫特

／ Ｈａｎｓ－Ｐｅｔｅｒ Ｋｒｕｆｔ

回避了表决。

４

、本次股权收购尚待取得商务部门的批准。

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主要股东， 现持有公司

３５．２５％

股权。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其前身可追溯到

１８４２

年， 法定代表人为盖特·麦尔 （

Ｇｅｒｔ Ｍａｙｅｒ

） 和菲特·豪斯 （

Ｆｒａｎｚ－Ｊｏｓｅｆ

Ｆｅｌｄｈａｕｓ

），住所为德国乌伯塔尔市，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均为

１

，

６７４．２４

万欧元，目前的主要业务为生产、销售铝合

金工业制品。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埃贝斯乐铝材是公司控股的中外合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８

日，注册资本

２４０

万欧元，实收资本

２４０

万欧

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庄村村委会北

５００

米，法定代表人为李璟瑜，经营范围为：为中国汽车工业

及其他行业开发、生产高质量挤出铝材；自产产品的安装、调试、维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自产产品；加工铝

型材制品。

埃贝斯乐铝材主要从事铝合金型材的生产，其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欧元

）

出资比例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０ ７５％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

公司

６０ ２５％

合计

２４０ １００％

埃贝斯乐铝材最近一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度

总资产

７７

，

７４７

，

６６４．３８

所有者权益

７６

，

６８４

，

７９５．２５

营业收入

７９

，

２５２

，

７５９．０３

利润总额

１２

，

３４７

，

３０１．６４

净利润

１０

，

８１９

，

６４０．４９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与香港威卡威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转让标的：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埃贝斯乐铝材

２５％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香港威卡威持有。 转

让后，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是埃贝斯乐铝材的股东，香港威卡威依法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２

、转让价格：本次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转让双方本着公允、合理的

原则协商确定为人民币捌佰肆拾叁万元（

￥８４３

万元）。

３

、利润分配：协议签署后，在股权转让期间，标的公司埃贝斯乐铝材不得作出利润分配的决定。本次股权转让

交割完成日前标的公司产生的利润均由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新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４

、价款支付：协议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

３０

日内，由香港威卡威向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足额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 股权转让过程中涉及的税费由各方依法予以承担。

５

、协议的生效：协议经有权商务部门批准后生效。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汽车用铝合金型材业务，是公司的骨干成员单位之一，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业务持续增长具有很强的贡献。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主营业务持续经营

能力，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关联交易。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中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收购子公司北京埃贝斯乐铝材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上述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关联交易事

项时回避了表决，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２

、 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

３

家子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进行

的，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上述超募资金使用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２９

号关于超募资金使用及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３

、关联交易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事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确定且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行为，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４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

３

家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过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１

、本次拟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系投资于公司主营业务，且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超募资金

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有关规定；

２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能促进公司业务的整体发展，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业

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上述超募资金的使用行为和关联交易行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京威股份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和关联交易行为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对超募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此外，在董事会审议本

次收购中属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交易行为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相关议题；

４

、公司本次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交易均由具有证券期货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公司与交

易对手方根据评估结果，本着公允、合理的原则进行了友好的协商，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是交易双方真实意图的

体现；

５

、同时，国信证券将持续关注京威股份其余超募资金的使用情况，督促京威股份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

程序，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且投资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作为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

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等，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保障京威股份全体股东利

益，并对超募资金实际使用及时发表明确保荐意见。

基于以上意见， 国信证券对京威股份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收购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事项及收购股权的关

联交易事项表示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１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决议；

２

、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３５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３

、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３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４

、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３７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５

、股权转让协议；

６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７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均尚需获得商务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２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５０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７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２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

民币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４３

，

２１３．８０

万元。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１Ａ７０２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二、招股说明书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十三节“募集资金运用”中“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概况及依据”

披露，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４９

，

０１７

万元，拟用于“汽车内外饰件产能扩充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前，若公司

已使用自筹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投资，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将用于置换相关自筹资金。

三、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本部已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共计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先期投入资

金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７０２０－１８

号《鉴证报告》予以鉴证。

四、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方案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

拟以部分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置换公司本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

公司本部以自筹资

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汽 车内外饰件

产能扩充项目

４９

，

０１７ ４９

，

０１７ ７

，

０５０．５１３６１５ ７

，

０５０．５１３６１５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预计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

账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公司本部可直接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建设募投项目“汽车内外饰件产能扩充项目”。

五、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本次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置换公司本部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关于募集资金置换方案的有关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核查后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以自筹资金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及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以

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２

、公司监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置换公司本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公司本部可直接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建设募投项目“汽车内外饰

件产能扩充项目”。

３

、保荐机构保荐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京威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置换公司部分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４

、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后认为：

京威股份管理层编制的《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与实际

情况相符。

七、备查文件

１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７０２０－１８

号《鉴证报告》；

４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５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部分已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６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１Ａ７０２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２

股票简称：京威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第七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部分募集资金计人民币

７０

，

５０５

，

１３６．１５

元置换公司本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起，公司本部可直接使用募集资金实施建设募投项目“汽车内外饰件产能扩充项目”。

表决结果：赞成

３

票，占全体监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7

月

19

日 星期四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

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１

年

7

月

18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招商公告

受相关单位委托，北京产权交易所近期将通过北交所动态报价集中处置大量二手车，车型包括：帕萨特、别克

ＧＬ８

、奥迪、桑塔纳、捷达、考斯特、金龙、奔驰、红旗等。 本批车辆车况较好，价格超低，交易方式简便，欢迎各界人士

电话网络垂询。 另，北京产权交易所长期集中处置二手车，请持续关注公司公告及网站信息。

本次预展地点：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

网上预展请登录：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咨询电话：北交所：

６６２９５７５１

、

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李先生、刘先生

中古拍卖：

８８１５１３６１

李小姐、王先生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００５

武乡和信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５０６４４７．２ －１２９０１３．９６

注册资本

：

１０１８４６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

一般经营项目

：

电力商品生产和销售

；

燃料

、

材料

、

电力高新技术

、

电力

物资的开发销售

１５０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００６

山西兴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８５３％

股权

６８１８７９．７４ １６７４５０．６１

注册资本

：

１４１８４９．４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电力开发

、

生产

、

销售

；

＊＊＊

一般经营项目

：

发

、

供用电设备的经营与维修

；

技术咨询服务

、

技术人员

培训

；

发电副产品综合利用

，

建筑材料及机电设备配件销售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的除外

，

需要前置审批的未经审批前不得经营

，

涉及许可经营

的

，

在许可有效期限内经营

）

４００００

ＳＷ１２０７ＢＪ０００６１

河北矿鑫养殖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 ６７０．２４

转让资产为

：

河北矿鑫养殖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６７０．２４

ＳＷ１２０７ＢＪ０００６２

北京首发京津塘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部分闲置资产

／ ７４１．８１

北京首发京津塘高速公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欲将其持有的部分闲置资

产对外转让

。

５７１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５００７

江苏界达特异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０

万股

股份

（

５．５％

股权

）

＼ ６０２０５．６６

注册资本

：

１２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无缝钢管

、

异型钢管的制造

、

加工

；

金属材料

、

建筑材料

、

机械设备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专项审

批的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

３５８８


